「金錢的管家」
馬太福音6:19-21
    「人無財不行」、「金錢非萬能，無錢卻萬萬不能」 活在世上金錢是不能缺乏 ─ 因衣、食、住、行、讀書、消閒均要花錢，金錢是一切交易的「中介物」。
    在以物易物的年代，擁有物品便有財富，但為了使交易公平進行便有貨幣的出現，或許是貝殼、鹽、穀物、銅及後的金錢。無論金錢用什麼的形式出現，人總是努力為自己加增財富。
    基督徒常受對金錢的態度感到困擾，我們不肯承認自己是一個物質主義者，但卻在生活中很看重物質。口頭講天國 ─ 拓展神國，但實質卻為物質奮鬥，但又不能如非信徙般豁了開來、輕鬆。天國屬靈等觀念卻拉著我們，心中會為著較安舒的生活、較寬敞的地方居住或感歉意、內疚。不少基督徒被這種心理上的衝突弄到心神不安，甚或失去力量，亦有人認為有金錢者是不對、屬世。
    今天我們是神的管家 ─ 很重要的是管理金錢，我們持守什麼態度去面對之。聖經給我們什麼提示：-

「19不要為自己積儹財寶在地上；地上有蟲子咬，能銹壞，也有賊挖窟窿來偷。20只要積儹財寶在天上；天上沒有蟲子咬，不能銹壞，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。21因為你的財寶在那裡，你的心也在那裡。」太6:19-21
    這經文給我們看到兩種不同的事放在我們面前，兩種不同的角度。
    「地上財寶」 不是永恆，會貶值。若我們其中在地上的財富只會叫我們失望，這裡並非不叫我們儲錢 ─「積谷防饑」是應該的。聖經亦有此教導「善人給子孫遺留產業」箴言13:22上  故此馬太福音6:19-21教導乃在於針對「心態、價值觀」，儲錢並非不對但問題是什麼數目才是足夠。隨著時間的發展、享受過後我們對於“足夠”的定義也不斷提升、更換。我們要檢討我們的心態，可惜有陣子我們想兩方面均討好。
「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；不是惡這個，愛那個，就是重這個，輕那個。你們不能又事奉神，又事奉瑪門（瑪門：財利的意思）。」太6:24  昔日是沒有「兼職」只有專一的服侍一個主人，全力討其歡喜。在我們的經驗中，心思同時專注兩件事是不可能的，其中一件實會落到「次要」地位而不能再得到我們所付予的同樣精力。我們斷不能對神及瑪門有同樣忠誠的事奉。
    若我們被金錢吸引努力追求，時刻會將神放在次要地位了！事實不少人因為貧財而使自己陷於痛苦中。
「貪愛銀子的，不因得銀子知足；貪愛豐富的，也不因得利益知足。這也是虛空。」傳5:10 

「5並那壞了心術、失喪真理之人的爭競。他們以敬虔為得利的門路。6然而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；7因為我們沒有帶甚麼到世上來，也不能帶甚麼去。8只要有衣有食，就當知足。9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，就陷在迷惑、落在網羅和許多無知有害的私慾裡，叫人沉在敗壞和滅亡中。10貪財是萬惡之根。有人貪戀錢財，就被引誘離了真道，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」提前6:5-10
    不少人便因貪財而去賭、「投資」結果使自己陷入苦惱中，甚至害己害人。孟子有名言：「豐與貴，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處也。」
    人對金錢的慾望是難有止境的，因為財富代表了能耐，不單使人可過安舒生活更能滿足人內心的虛榮感、代表了權勢及身份、受人羨慕，難怪在「為生存而抓錢」的藉口下不合道德、正義之事也都被合理化了。人不再為虧損別人而自疚，也不必再找藉口求原諒，因財失義而覺得理所當然，人與人之間關係淪為一種金錢與物質為基礎交易。
    財富結果能蠶蝕與敗壞最不易腐蝕及敗壞的人。神能拯救人脫離那因財富的危險，但可惜不少人卻不願接受其拯救。
    雖然我們理性上知道財富可以帶給我們物質享受、地位、尊榮、叫人羨慕，但財富卻不能換取「真正」的友誼、愛情、充實生活、或別人對你的印象，可惜仍有不少人陷在這引誘中。
    神的女兒沒有此免疫力。如：雅各vs舅父、以利沙僕人基哈西、猶大、多馬。近代教會中亦有不少這些「醜聞」。
    不單販夫走率會斤斤計較蠅頭小利、高官、有識之士亦為牟利歛財而引致身敗名裂者大不乏人。
正確及實際指示
    知足：「11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；我無論在甚麼景況都可以知足，這是我已經學會了。12我知道怎樣處卑賤，也知道怎樣處豐富；或飽足，或飢餓；或有餘，或缺乏，隨事隨在，我都得了秘訣。13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作。」腓4:11-13  理財之道不是方法乃是態度，涉及個人感情與意志，事實上財政管理乃是自我控制，除非學會了控制自己，管理自己 ─ 習慣、時間、脾氣，否則永遠不會管得好用錢之途。
    自信：我們不受外界的價值觀影響，在神眼中自己被肯定那便不會被外在衣著、容貌等影響。
    分配：奉獻、儲錢、使用，我們應有智慧利用金錢產生屬靈的果效，使人認識神的作為，這便是積財富於天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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